
立法院第 10 屆第 1 會期第 9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63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4月15日印發 

 

院總第 961號 委員 提案第 24367 號   

 

案由：本院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鑑於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之事業單

位，於主管機關裁罰後，可促使其改善缺失並排除風險以維

護社會公共秩序。為落實高風險工作場所之管理，以降低風

險並預防重大職業災害發生，爰提案修正「職業安全衛生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維護社會公共秩序之安全及工作者健康，應定期實施製程安全管理，且關注重大風險之

評估項目，以預防重大職業災害發生或避免職業病產生，爰修正條文加強職業安全及製程

安全之管理，以降低製程風險及職業災害。（第十五條及第十五條之一） 

二、工作場所之事故發生應依照風險程度分級，一般而言製程危害嚴重程度較一般職業災害高

出許多，為確保職業安全，爰修正條文將製程安全管理及安全衛生管理區分開。（第二十

三條） 

三、機械完整性、變更管理以及啟動前安全檢查等項目，為製程安全管理中風險相對較高之因

子，爰修正條文使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裁處未進行製程安全管理者，以及製程安全管理疏

失致危害者。（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 

 

提案人：蘇治芬   

連署人：吳玉琴  陳素月  羅美玲  賴瑞隆  蔡易餘  

林岱樺  陳明文  黃秀芳  賴品妤  何欣純  

羅致政  何志偉  陳柏惟  賴惠員  邱議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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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之

工作場所，事業單位應依中

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定

期實施製程安全管理，並製

作製程安全管理報告及採取

必要之預防措施；製程修改

時，亦同： 

一、從事石油裂解之石化工

業。 

二、從事製造、處置或使用

危害性之化學品數量達中

央主管機關規定量以上。 

前項製程安全管理報告

應由事業單位指定相關人員

負責辦理，並報請勞動檢查

機構備查。 

前二項危害性之化學品

數量、製程安全評估方法、

評估結果及預防措施紀錄等

事項、報請備查之報告內容

、期限、方式及指定專業機

構進行審查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之

工作場所，事業單位應依中

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定

期實施製程安全評估，並製

作製程安全評估報告及採取

必要之預防措施；製程修改

時，亦同： 

一、從事石油裂解之石化工

業。 

二、從事製造、處置或使用

危害性之化學品數量達中

央主管機關規定量以上。 

前項製程安全評估報告

，事業單位應報請勞動檢查

機構備查。 

前二項危害性之化學品

數量、製程安全評估方法、

評估報告內容要項、報請備

查之期限、項目、方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確定製程安全性，國際

間對於製程安全皆以管理層

級看待此事，爰修正母法用

詞並要求事業單位應指派人

員以落實製程安全管理。 

二、又製程安全管理應達到預

防效果以確保作業環境安全

之效果，另建議修正子法內

容須包含：製程新設置者，

勞動檢查機構得指定專業機

構進行審查，其費用由事業

單位支付。 

第十五條之一 前條所列之工

作場所，事業單位應就製程

危害控制措施製作安全評估

報告，並辦理下列事項： 

一、 每五年或於變更時確

保壓力容器與儲槽、管線

、釋放及排放系統、緊急

停車系統、控制系統、泵

浦等製程設備機械完整性

。 

二、 對製程化學品、技術

、設備、操作程序及影響

製程之設施之變更，須執

行變更管理。 

 一、本條新增。 

二、為有效預防製程危害，工

作場所之設備資料應自主更

新，並且於設備變更時確實

執行變更管理以確保機械完

整性以及資料完整度減少事

故發生率，又大多製程危害

發生於設備更新或設備暫停

後之製程恢復運作時，應將

啟動前安全檢查加以規範，

作為預防職業災害以確保作

業環境安全，爰增訂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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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新建設備及製程單

元重大修改或於製程停頓

後再次引入化學品前，須

執行啟動前安全檢查。 

第二十三條 雇主應依其事業

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製

程安全管理或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計畫；並設置組織、人

員，實施製程安全管理或安

全衛生管理。 

前項之事業單位達一定

規模以上或有第十五條第一

項所定之工作場所者，應實

施製程安全管理及建置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中央主管機關對前項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得實施

訪查，其管理績效良好並經

認可者，得公開表揚之。 

前三項之事業單位規模

、性質、安全衛生組織、人

員、管理、自動檢查、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置、績

效認可、表揚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雇主應依其事業

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設

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

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

。 

前項之事業單位達一定

規模以上或有第十五條第一

項所定之工作場所者，應建

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中央主管機關對前項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得實施

訪查，其管理績效良好並經

認可者，得公開表揚之。 

前三項之事業單位規模

、性質、安全衛生組織、人

員、管理、自動檢查、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置、績

效認可、表揚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鑑於製程與一般安全衛生所致

之危害程度相差甚距，致事業

單位無法依現有法規有效管理

危險性工作場所，爰將製程安

全管理明文並與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計畫予以區隔，建立製程

安全管理系統之法源依據。 

第四十二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十五條之

一、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之規

定，其危害性化學品洩漏或

引起火災、爆炸致發生第三

十七條第二項之職業災害者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

千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並得

按次處罰。 

雇主依第十二條第四項

規定通報之監測資料，經中

央主管機關查核有虛偽不實

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二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

一項、第二項之規定，其危

害性化學品洩漏或引起火災

、爆炸致發生第三十七條第

二項之職業災害者，處新臺

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

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並得按次處罰

。 

雇主依第十二條第四項

規定通報之監測資料，經中

央主管機關查核有虛偽不實

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配合第十五條、第十五條之一

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因製

程安全評估報告及製程安全管

理，直接影響勞工權益，若未

依規定作災害預防及評估，應

加重處分；為有效預防職業災

害，將未落實啟動前安全檢查

、設備變更及設備完整性等關

鍵項目增加罰則以減少工安事

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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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條第一項、第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三

條第二項之規定，經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

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

項、第二十四條、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

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

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

項致發生職業病。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十五條之一之

規定，並得按次處罰。 

四、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

規定之檢查、調查、抽驗

、市場查驗或查核。 

第四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條第一項、第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三

條第二項之規定，經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

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

項、第二十四條、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

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

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

項致發生職業病。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項之規定，並得按次

處罰。 

四、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

規定之檢查、調查、抽驗

、市場查驗或查核。 

配合第十五條及第十五條之一

條文修正，就平時未落實啟動

前安全檢查、設備變更及設備

完整性等關鍵項目增加罰則以

減少工安事故發生。 

 


